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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考核内容
	评分标准
	总分

	1
	专业资格
	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服务业绩和专业能力，每提供1份得5分，最多得20分。（须提供合同复印件）同一单位同一项目多次委托的不重复计分。
	20分

	2
	服务方案
	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总体方案进行评审，包括以下方面：
1.总体服务方案（12）；
2.分项服务方案（10），每项得2分，共5项，缺项不得分；
方案质量（8分）：
1.方案阐述全面，设计科学合理、针对性强、可落地，得8分；
2.方案基本可行，得5分。
	30分

	3
	服务能力
	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人员配备方案进行评审，包括以下方面：
1.人员配备齐全（5人及以上），得5分；
2.有人员补给、调配方案，得5分；
3.有服务人员管理制度，得5分；
4.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，得5分；具有中级职称，得3分；无职称，得0分。
	20分

	4
	服务报价
	报价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，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它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报价得分=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20
	20分

	5
	售后服务
	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售后服务（含服务响应、问题整改、成果复盘、资料补充归档及后续）方案进行评审，包括以下方面：
1.售后服务方案完善、可行，得10分；
2.售后服务方案基本可行，得6分；
3.售后服务方案有但不全面，得3分；
4.无方案，得0分。
	10分

	合计
	100分



